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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用岗位及职责
2025年，河南省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用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5000名。
岗位名称：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
岗位职责：在村“两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履行协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职责。
二、招用对象及条件
（一）招用对象
国家统一招考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及2023届、2024届未稳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坚持自愿报名原则，一般应报考原户籍所在县（市、区）的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
（二）招用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宪法和法律；
2.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思想政治素质好，在校期间表现优良，遵纪守法，信用良好，身体健康，有志从事基层工作；
3. 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工作能力；
4.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
(1)在校就读期间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2)受过刑事处罚的，受过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处分的；
(3)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4)各类考试违规违纪在禁考期内的；
(5)违反有关规定不适宜招用的其他情形。
三、招用程序
（一）发布公告。
2025年5月22日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招用公告。网址：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https://hrss.henan.gov.cn/
河南省教育厅：https://jyt.henan.gov.cn/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https://nynct.henan.gov.cn/
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http://www.hnrsks.com
招用岗位详见《河南省2025年“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岗位表》（附件1）。
（二）报名及资格审核。
每名报考者限报考一个岗位，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本人有效身份证及相关信息，在考试招用全过程必须一致。
报名时间：2025年5月24日9:00至6月1日17:00。 
报名方式：本次招用采取网上报名方式。各省辖市报名网址及电话见附件2。
各省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农业农村部门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资格审核贯穿考试招用全过程。对在招用各环节发现不具备报考资格条件、不符合岗位招用条件、弄虚作假的，按规定取消其报考或招用资格。
报考者应仔细阅读公告及相关附件，全面了解岗位要求，与自身实际情况逐一对照，自行判断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避免误报、错报。如因报考者提供信息不准确或不符合招用条件，导致影响招用或被取消招用资格的，其后果由报考者自行承担。
（三）笔试。
1. 打印准考证：报考者于2025年6月10日9:00至6月15日9:30登录报名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2. 笔试时间：6月15日上午9:00—11:00 。
3. 考试地点：报考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准考证、黑色钢笔或碳素笔、2B铅笔、橡皮擦，按准考证上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相关要求参加考试。
4. 笔试内容：笔试科目为《公共基础知识》，题型为客观题，分值100分。
5. 笔试成绩查询：考生可于6月27日9:00后登录原报名网站查询本人笔试成绩。
本次招用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四）公示和培训上岗。
根据笔试成绩确定的拟招用人员在各省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确定为招用人员。出现岗位空缺的，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递补，递补后仍不足的，在各省辖市范围内调剂。
各省辖市农业农村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部门统一组织招用人员岗前培训并安排上岗。上岗前未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取消其招用资格。
四、相关待遇
（一）待遇保障。
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每月工资3500元，并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购买商业意外保险。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不具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由乡镇按示范性劳动合同文本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2年，期满后不续签。合同期满并经考核合格的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由省农业农村厅颁发《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服务证书》。凭《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服务证书》在服务期满2年内可同等享受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政策。对表现优秀的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可以推荐进村“两委”班子，可以在省内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组织的企业招聘中予以优先推荐，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公务员招考中进入考察环节后，推荐优先录（聘）用。
（二）管理考核。
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由县级统筹、乡镇管理、村级使用，严格执行吃住在村、工作纪实、教育培训、工作报告、考勤和请销假、跟踪指导等工作制度。对符合解除劳动合同情形的，乡镇可依法解除。乡镇或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不享受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服务证书》人员同等的优惠政策。无故不驻村、脱岗离岗等不服从管理的，由村“两委”和乡镇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予以辞退；对违规违纪造成恶劣影响的，依规依纪处理。
五、联系电话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0371-69690340
省教育厅   0371-61179322
省农业农村厅  0371-65917059

附件1：河南省2025年“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岗位表
附件2：各省辖市报名网址及电话


